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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编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

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但不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

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本报告相关财务资料已经审计。 

本报告期间：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1、 基本资料 

名称 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开放式、限定性、无固定存续期 

成立日 2014年5月31日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18,985,336.35 份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债券、债券基金、分级基金优先

份额及其他固定收益产品，同时积极寻求各类具备确定

性收益特征的投资机会，争取为委托人创造持续稳定回

报。 

投资策略 优选固定收益产品进行投资，同时积极捕捉其它市场的

低风险投资机会。多产品、多市场、多策略分散风险，

争取为委托人创造长期稳定的绝对回报。 

投资基准 3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2、 管理人 

名称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

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 限公司）（邮编：518054）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C座 

法定代表人  尹岩武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C座607室 

联系电话  4008-888-888 

传真 010-66568864 

网址 http://yhjh.chinastock.com.cn 

3、 托管人 

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甲25号中国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          唐双宁 

托管业务批准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2】75号 

托管部门联系人  李宁 

联系电话  010-63639157 

4、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公司网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http://www.chinaclear.cn 

5、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层 

首席合伙人  梁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  吴少华  姜纯友   

联系电话 010-58350267 

传真 010-58350006 

 

 

 

 

 

 

 

 

 

 

 

 

 



二、主要财务指标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情况 

1、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2015.01.01—2015.12.31 

本期利润 144,313.11 

净值增长率 0.44% 

期末资产净值 19,022,287.12 

期末每份额净值 1.002 

期末每份额累计净值 1.277 

 

 

2、业绩表现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1.002 元，累计单位净值 1.277

元，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0.44%。 

 

3、本集合计划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 

            阶    段 净值增长率 

2016 年 0.44% 

2015 年 23.04% 

合同生效至今 27.65% 

 

4、本期每份额增长率与投资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投资基准收益率② ① -② 

全年 0.44% 4.40% -3.96% 

 

三、管理人报告 

1、投资主办人简介 

王跃文，七年期货、十一年证券从业经验。先后就职于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

司基金部、国信证券资产管理部、国都证券资产管理部；管理过多种不同规模、

不同风格的理财产品。现任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多策略投资部总经理。 



徐杰，为注册会计师（CPA），已通过 CFA 三级考试。毕业于北京大学，金

融学硕士、地质学和经济学双学士。曾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从事金融机构审

计，后加入银河证券负责公司预算管理。2014 年加入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目前担任银河 99 指数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银河安心收益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银河聚汇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 

2、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本集合计划设计思路是通过多资产组合投资，降低波动，获取稳定收益。其

权益投资上限为 20%，可比资产为二级债基。 

经过 3 年的实践，多资产组合投资策略取得一定效果，积累不少操作经验。 

本报告期，本集合计划拟进行持续营销。在此期间持有资产主要为货币和固定

收益资产，净值波动较小。 

后期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将继续勤勉尽责，为委托人谋取稳定收益。 

3、风险控制报告 

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

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集合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

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

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严格履行本集合计划合同规定，保护投资者利益。 

本集合计划在本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控制风险，未出现风险事故或其他损

害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四、托管人报告 

银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二零一六年年度）托管报告 

 

本计划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根据《银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管理合同》和《银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在托管银河

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及各项法规规定，对银

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计划的投资运作，进行了认真、独立的会计核算

和必要的投资监督，认真履行了托管人的义务，没有从事任何损害计划份额持有

人利益的行为。 

在报告期内，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遵守了《证券公司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信息披露符合《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

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银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及其相关法规的规定，计划管理人所编制和披露的《银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016 年年度资产管理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务会计报告、

投资组合报告等信息是真实、准确。 

 

 

 

中国光大银行 投资与托管业务部 

2017 年 3 月 28 日 

 

 

 

 

 

 



 

五、审计报告和财务报告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审 计 报 告 

大华审字[2017] 001297 号 

 

 

 

 

 

 

 

 

 

 

 

 

 

 

 

 

 

 

大 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Da Hu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Special General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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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大华审字[2017] 001297号

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全体份额持有人：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集合计划”）财务报表，包括 2016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6

年度的利润表、所有者权益（集合计划净值）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

注。

一、集合计划管理人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集合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

的编制基础和财务报表附注三所述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编制

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

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

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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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

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

作还包括评价集合计划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

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

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财务报表附注二所

述的编制基础和财务报表附注三所述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编

制。

四、编制基础以及对使用的限制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二对编制基础的说

明。管理人根据《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的

规定为委托人编制财务报表，因此财务报表可能不适于其他用途。本

报告仅供管理人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报送使用，

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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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负债表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五、1 1,798,563.30 9,459,436.67

结算备付金 - 52,776.19

存出保证金 17,209.61 18,484.13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五、2 6,915,733.75 27,201,419.73

其中：股票投资 - -

债券投资 - -

基金投资 6,915,733.75 27,201,419.7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300,415.00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应收利息 五、3 6,440.74 3,829.20

应收股利 五、4 175,260.00 2,685.40

应收申购款 五、5 1,827,800.00 -

资产总计 19,041,422.40 36,738,631.32

负债:

应付赎回款 六、2 - 125,591.96

应付管理人报酬 六、2 7,225.70 30,627.23

应付托管费 六、2 1,494.58 4,659.63

应付交易费用 六、2 415.00 13,698.59

其他负债 五、6 10,000.00 10,000.00

负债合计 19,135.28 184,577.41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金 五、7 18,985,336.35 28,755,806.99

未分配利润 五、8 36,950.77 7,798,246.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022,287.12 36,554,053.91

负债及所有权益总计 19,041,422.40 36,738,631.32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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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利润表

2016 年度

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收入 471,528.90 10,104,196.93

利息收入 五、9 72,922.59 55,584.47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66,835.03 45,512.11

债券利息收入 - 10,072.36

信托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五、10 6,087.56 -

投资收益 1,400,020.12 10,726,951.71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五、11 - 27,766.70

基金投资收益 五、12 629,999.20 8,509,517.07

股利收益 五、13 770,020.92 2,189,667.94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五、14 -1,001,413.81 -678,339.25

其他收入 - -

费用 327,215.79 1,468,036.90

管理人报酬 241,219.60 1,188,076.08

托管费 42,281.98 58,695.33

交易费用 五、15 30,828.55 181,807.30

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其他费用 五、16 12,885.66 39,458.19

利润总额 144,313.11 8,636,160.03

所得税费用 - -

净利润 144,313.11 8,636,160.03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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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所有者权益（集合计划净值）变动表

2016 年度 人民币：元

项目
2016 年度

实收资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所有者权益（集合计划净值） 28,755,806.99 7,798,246.92 36,554,053.91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144,313.11 144,313.11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13,855,760.53 -3,820,319.37 -17,676,079.90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款 13,729,453.42 3,774,942.58 17,504,396.00

集合计划赎回款 27,585,213.95 7,595,261.95 35,180,475.90

本年向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 -

折算转实收资金 4,085,289.89 -4,085,289.89 -

年末所有者权益（集合计划净值） 18,985,336.35 36,950.77 19,022,287.12

项目
2015 年度

实收资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所有者权益（集合计划净值） 45,901,616.88 1,509,207.30 47,410,824.18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8,636,160.03 8,636,160.03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17,145,809.89 -2,347,120.41 -19,492,930.30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款 1,074,466.05 212,861.39 1,287,327.44

集合计划赎回款 18,220,275.94 2,559,981.80 20,780,257.74

本年向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 -

年末所有者权益（集合计划净值） 28,755,806.99 7,798,246.92 36,554,053.91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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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集合计划基本情况

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由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银河证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集合资

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和经备案的《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2014年5月16日，

管理人变更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

银行”)，推广机构为中国银河证券及光大银行。

本集合计划属于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参与资金利息共募集人民币

188,234,463.87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3)第 318 号验资

报告予以验证。经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本集合计划于2013年5月31日成立，集合计划成立日的集合

计划份额总额为188,283,084.86份，其中参与资金利息折合集合计划份额48,620.99份。

根据《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和经备案的《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本集合计划投资范围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为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

划投资的金融产品。具体为： 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

可分离交易债券、可交换债券、短期融资券、央行票据、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基金、固定收益型QDII

基金、分级基金优先份额、中小企业私募债、保证收益及保本浮动收益商业银行理财计划等； 权益类

金融产品，包括国内上市的股票及权证、股票型封闭式基金、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混合型开放式基金、

QDII基金(不含固定收益型QDII基金)； 现金类资产，包括银行存款(含协议存款)、期限在1年内央行

票据和政府债券、期限在7 天内的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和现金等。截止报告日2016年12月31日

止，本集合计划份额净值为人民币1.002元，集合计划总份额为18,985,336.35份。

二、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系按照《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及《银河证券安心收益2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约定的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方法及财务报表附注三所述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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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估计编制。

三、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记账本位币及列报货币

本集合计划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明外，均以人民

币元为单位表示。

2.会计年度

本集合计划采用公历年制，即自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3.金融工具的分类

（1）金融资产分类

金融资产应当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

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分类取决于本集合计划对金融资产的

持有意图和持有能力。

本集合计划将持有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基金投资于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除衍生工具所产生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以衍生金融资产列示外，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

本集合计划将持有的其他金融资产划分为贷款和应收款项，包括银行存款和各类应收款项等。

（2）金融负债分类

金融负债应当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金

融负债两类。本集合计划目前持有的金融负债划分为其他金融负债。

4.金融工具的确认及终止确认

本集合计划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集合计划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划分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集合计划投资等，相关的

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本集合计划的其他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在

发生时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在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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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期收益。每日，本集合计划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公

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本集合计划的其他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

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处置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其中

包括同时结转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当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或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符合金融资产转移的终止

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将终止确认。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金融资产转移，是指本集合计划将金融资产让与或交付给该金融资产发行方以外的另一方（转入

方）。本集合计划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

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本集合计划既没有

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

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

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5.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按照《银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资产估值方法，本集合计划持有的股票投资、

基金投资和债券投资按如下原则确定公允价值：

（1）场外申购或认购的开放式基金以估值日前一日基金净值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公告的

基金净值计算；场内购入的封闭式基金、ETF、LOF 等基金，以估值日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该证券收盘价

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收盘价计算。场外购入的货币市场基金按成本估值，每天按公布的

前一开放日万份收益计提收益，估值日无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基金单位净值估值。

（2）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包括股票、权证等)，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

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收盘价)估

值；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

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值。

（3）交易所上市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

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

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4）交易所上市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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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

债券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

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

格。

（5）交易所上市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有价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交易所上市的资产支

持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6）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的新股，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收

盘价) 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

（7）首次公开发行未上市的股票、债券和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

靠计量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8）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

市价 (收盘价) 估值；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按以下方法估值：

a) 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低于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股票的

初始取得成本时，应采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作为估值日该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价值；

b)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高于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股票的初始取

得成本时，应按下列公式确定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

FV=C+(P-C)*(D1-Dr)/D1

其中：FV 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价值；C 为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初

始取得成本 (因权益业务导致市场价格除权时，应于除权日对其初始取得成本作相应调整) ；P 为

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Dl 为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锁定期

所含的交易所的交易天数；Dr 为估值日剩余锁定期，即估值日至锁定期结束所含的交易天数 (不

含估值日当天) 。

（9）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

值；同一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值。逆回购交易以成本列

示，按商定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10）银行存款以成本列示，按确定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11）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规定不能客观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管理人可根据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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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收益率曲线等多种因素基础上，在与托管人商议

后，按最能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6.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基本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当本集合计划依法有权抵销债

权债务且交易双方准备按净额结算时，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按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7.实收资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集合计划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益平准金分摊部分后的余额，即集合

计划份额总额。由于参与和退出引起的实收基金变动分别于集合计划参与确认日及集合计划退出确认

日认列。

8.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为申购、赎回款中所含的按集合计划未分配净收益占集合计划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

于集合计划申购确认日或赎回确认日确认，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9.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股票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取得的现金股利扣除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为投

资收益。基金投资在持有期间取得的基金分红收益确认为投资收益。债券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取得的按

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扣除在适用情况下由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为利息收

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确认为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其中包括从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结转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

应收款项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收入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差异较小的则按直

线法计算。

10.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和托管费在费用涵盖期间按集合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费率和计算方

法逐日确认。管理人的业绩报酬每日计算，若有计提，按月支付。

其他金融负债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差异较小的也

可按直线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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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本集合计划在存续期内不进行收益分配。

四、税项

集合计划目前比照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税务法规及其他相关国内税务法规计提和缴纳税款，主要

税项列示如下：

1. 以推广集合计划方式募集资金暂不计缴营业税。

2. 集合计划买卖股票、基金、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

入暂不计缴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3. 对集合计划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集合计划支付利息时代扣代缴

20%的个人所得税。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对集合计划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持股期

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对集合计划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纳税，

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

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4. 集合计划卖出股票按 0.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买入股票不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银行存款

2.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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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收利息

4. 应收股利

5. 应收申购款

6. 其他负债

7.实收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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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未分配利润

9.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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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11债券投资收益

12基金投资收益

13. 股利收益

14.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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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交易费用

16.其他费用

六、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关联方关系

2.关联方交易

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1）通过关联方席位进行的交易

1）证券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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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方报酬

1）集合计划管理费

2016年度实际支付管理费264,621.13元，包含年初余额30,627.23元。

支付集合计划管理人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0.8%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按月

支付。其计算公式为：日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X 0.8% / 当年实际天数。

2）集合计划托管费

2016年度实际支付托管费45,447.03元，包含年初余额4,659.63元。

支付集合计划托管的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0.15%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按月支

付。其计算公式为：日托管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X 0.15% / 当年实际天数。

3)集合计划赎回款

2016年度实际支付应付赎回款35,288,262.13元，包含年初余额125,591.96元。

4）交易费用

2016年度实际支付交易费用41,077.50元，包含年初余额13,698.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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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

集合计划存放在托管银行的银行存款年末余额为人民币 1,798,563.3元，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余额为

人民币 344.60元，在本会计期间内所获得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65,886.20元。

一、于 2016年 12月 31日本集合计划持有流动受限的证券

于 2016年 12月 31日本集合计划未持有流动受限的证券

二、风险管理

1.风险管理政策和组织架构

本集合计划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市场风险。本集

合计划管理人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程序来识别及分析这些风险，并设定适当的风险限额及内部控制流

程，通过可靠的管理及信息系统持续监控上述各类风险。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集合计划在交易过程中因交易对手未履行合约责任，或者集合计划所投资证券之发

行人出现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导致集合计划资产损失和收益变化的风险。本集合计划均投资于

具有良好信用等级的证券，且通过分散化投资以分散信用风险。

本集合计划在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均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证券交收和款项清算，

因此违约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本集合计划在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前均对交易对手进行信用评

估，以控制相应的信用风险。

3.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在市场或持有资产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集合计划管理人可能无法迅速、低成本地

调整集合计划投资组合，从而对集合计划收益造成不利影响。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限制投资集中度来管理投资品种变现的流动性风险。本集合计划所投资的

大部分证券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因此无重大流动性风险。

4.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集合计划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所处市场各类价格因素的变动

而发生波动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外汇风险和其他价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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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集合计划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受市场利率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本集合计划持

有的生息资产主要为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以及交易性债券投资等，基于本集合计划的经营性质，生

息资产受利率变动的影响较小，且本集合计划无计息负债，因此本集合计划并不存在重大的利率风险。

（2）外汇风险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金融工具以人民币计价，因此无重大外汇风险。

（3）其他价格风险

其他价格风险为除市场利率和外汇汇率以外的市场因素发生变动时产生的价格波动风险。本集合

计划的其他价格风险主要为市场价格变化或波动所引起的投资资产损失的可能性。

本集合计划通过投资组合的分散化降低市场价格风险。此外，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对本集合计划所

持有的股票、基金等价格实施监控，定期运用多种定量方法进行风险度量和分析，以对风险进行跟踪

和控制。

三、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五、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本集合计划无需做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六、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本集合计划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要事项。

七、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已于2017年3月10日经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批准。

集合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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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第 3页至第 19页的财务报表及附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法定代表人： 主管集合计划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2017年 月 日 2017年 月 日 2017年 月 日



 

 

六、投资组合报告 

1、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 1,798,563.30 9.45% 

存出保证金 17,209.61 0.09% 

基金投资 6,915,733.75 36.3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300,415.00 43.59% 

其他资产 2,009,500.74 10.55% 

合  计 19,041,422.40 100.00% 

（注：1. 其他资产包括：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应收申购款 

2. 因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2、期末股票投资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3、期末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4、期末基金投资明细 

序号 代码 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市值占净

值比例 

1 511880 银华日利 69,000 6,915,732.00 36.36% 

2 161022 创业分级 1 0.90 0.00% 

3 161026 国企改革 1 0.85 0.00% 

 5、期末权证投资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6、 投资组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债券逆回购明细 

序号 代码 名称 市 值（元） 市值占净值比例 

1 204014 GC014 8,300,415.00 43.64% 



 

 

7、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未被监管部门

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到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2）其他资产明细：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其他资产比例 

应收股利 175,260.00 8.72% 

应收利息 6,440.74 0.32% 

应收申购款 1,827,800.00 90.96% 

合计 2,009,500.74 100.00% 

 

七、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期初份额总额 28,755,806.99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17,246,555.90 

份额折算份额 940,972.32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27,957,998.86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18,985,336.35 

 

八、重要事项提示 

1、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相关事项 

1）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

人、财产、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2）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办公地址没有发生变更。 

3）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

受到任何处罚。 

4）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5）本集合计划管理人2016年3月28日发布《关于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变更的公告》，我公司管理的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原投资主办人为王跃文。现因工作需要，经我公司研究决定，自2016年3



 

 

月3日起增加徐杰为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银河安心收

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由王跃文、徐杰先生共同担任。 

6）本集合计划管理人2016年8月29日发布关于《关于修改“银河安心收益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和托管协议的征求意见函》的

公告，我管理的“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自2013年5月31日成立以来运行良好。为促进产品长期稳定发展，管理人银河金

汇拟对本集合计划的管理合同、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和托管协议相关条款进行修

改。 

7）本集合计划管理人2016年10月12日发布关于《关于修改“银河安心收益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说明书和风险揭示书的公告》，我司已就管理合同、

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和托管协议相关条款修改事项征得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同意，且于2016 年 9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发布《关于修改“银河安

心收益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和托管协议的征

求意见函》的公告》，并通过该计划代销机构销售服务人员向委托人征询意见。

截止上述合同变更征询意见发布之日起的20 个工作日，即2016年 10 月 12 日，

本集合计划共有委托人 25 位，委托人数量达到本集合计划存续条件。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本集合计划管理合同、说明书和风险揭示书等法律文件正式变更。 

8）本集合计划管理人2016年10月19日发布关于《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份额折算的公告》， 根据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本集合计划”）管理合同与说明书的约定，本集合计划份额已在2016年10月13

日进行份额折算，折算日（10月13日）日终，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0元。折算后，

委托人持有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调整。 

9）本集合计划管理人2016年12月8日发布关于《关于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增加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代销机构的公告》，我司作为“银

河安心收益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银河安心收益2 号”）的管理

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管理计划代理协议补充协议》，

增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银河安心收益2 号的代销机构。 

10）本集合计划管理人2016年12月9日发布关于《关于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增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代销机构的公告》，我司作为“银



 

 

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银河安心收益2号”）的管理人，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代理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增

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银河安心收益2号的代销机构。 

11）本集合计划管理人2017年1月6日发布关于《关于增加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我司作为“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银河安心收益2号”）的管理人，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产

品代理相关协议，增加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银河安心收益2号的代销机构。 

2、本集合计划相关事项 

除上述重大事项外，报告期间，本集合计划未发生巨额退出或出现其他可

能对本集合计划的持续运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目录 

1、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银河安心收益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 

2）《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3）《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 

4）《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公告》 

5）《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公告》 

6）《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3年第二季度报告》 

7）《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开放公告》 

8）《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重大事项公

告》 

9）《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季度报告（2013年第三季度）》 

10）《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季度报告（2013年第四季度）》 

11）《关于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变更的公告》 

12）《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3年年度报告》 

13）《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季度报告（2014年第一季度）》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3580379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3648235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3772947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3957634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4079518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4084263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4128370


 

 

14）《关于发布《管理人自有资金超限部分退出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计划》

公告》 

15）《关于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变更的第二次提示公

告》 

16）《关于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变更的第三次提示公

告》 

17）《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4年第二季度报告》 

  

18）《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19）《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4年第四季度报告》 

20）《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5年一季度报告》 

21）《关于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变更的公告》 

22）《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5年二季度报告》 

23）《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5年三季度报告》 

24）《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5年四季度报告》 

25）《关于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变更的公告》 

26）《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5年年度报告》 

27）《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6年一季度报告》 

28）《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6年二季度报告》 

29）关于发布《关于修改“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说

明书、风险揭示书和托管协议的征求意见函》的公告 

30）《关于修改“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说明书和风

险揭示书的公告》 

31）《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折算的公告》 

32）《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季度报告（2016年第三季度）》 

33）《关于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增加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34）《关于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增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4131892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4131892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4142793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4142793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4177117
http://yhjh.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ZGDetailInfo&docId=4177117


 

 

35）《关于增加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36）《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季度报告（2016年第四季度）》 

2、查阅方式 

网址：http://yhjh.chinastock.com.cn 

热线电话：4008-888-888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